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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法》不应是以往相关法律的简单叠加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常纪文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电力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能源法》

也有望于 2009 年通过。但《能源法》既不能是这些法的简单叠加，也不是简单的查漏补缺，应
对其立法角色、立法内容和法律效力进行科学的定位。 
  《能源法》的角色定位： 
  纲领性和政策性 
  中国的能源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安全问题，即能源紧缺的形势相当严峻，需

要开源。二是结构问题，即由化石燃料占主体的结构向化石燃料、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重的

结构方向优化。三是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由能源利用导致的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得到国

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能源的持续保障，因此，中国必须关注能源安全、

能源结构和由能源导致的环境问题等根本问题，关注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和能源持续保障的纲领性

问题。而这些问题，《电力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因为自身目的的局

限性，没有规范或者周密地规范，需要综合性的《能源法》来解决。要实现这个目的，有两个路

径：一是把《能源法》作为一部纲领性和政策性的法律即基本性能源法来通过，这一般需要全国

人大来通过，也可以借鉴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做法来变通解决。二是用《能源法》弥补

《电力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的不足，那么该法就是专门解决能源安

全、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利用环境保护的一般性法律。而我国目前需要的是为国家能源的总体发

展建立方向坐标的法律，需要的是对相关能源立法的制定、修订和实施进行方针指导的法律，需

要的是协调各单行和专门能源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法律，而不仅仅是一部

查漏补缺的综合性法律，所以最好走第一种路径。 
  《能源法》的内容定位： 
  不局限于行业 
  从能源法制建设的整体考虑，《能源法》创设的基本原则和构建的主要制度既应指导各单行

和专门能源法律法规的制定或者修订，也不能是各单行能源法律法规的简单重申。也就是说，《能

源法》的内容与《电力法》、《煤炭法》应有所不同，它不会是一部具体化的局限于行业的能源法

律；与《节能法》、《可再生能源法》也应有区别，不应是立足解决每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制定的专

项法律。基于此，《能源法》在内容选择上应当采取以下 5 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宣告国家能源发
展的目的、基本理念和战略，宣告国家、社会、企业、公民的基本能源权利和义务，明确国家的

环境保护职责。二是明确能源科学发展和保障的原则、制度。对于《电力法》、《煤炭法》、《节约

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共同规定的原则、制度和机制，应当归纳后纳入自己的内容之中。三

是《能源法》应建立区别于各单行和专门能源法专门调整机制的综合性调整体制和机制，如综合

性的监督管理体制，综合决策和区域化、整体化、全面化的调整机制等。四是既应发挥国家干预

的作用，也应考虑市场和社会的需求，使基本的能源管理制度与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相衔接。五

是规定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方法和程序；规定国家能源结构优化的目标、方法和程序；规定如何

与环境保护法衔接，预防和治理由能源利用产生的环境问题。 
  《能源法》的效力定位： 
  吸取《环境保护法》的前车之鉴 
  在能源环境法之中，目前有一个很尴尬的现象。如《环境保护法》1989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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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单行环境法律也是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它们的效

力等级相同，加上后者并没有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制定本法”的表述，

所以，即使当初把《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来起草，但在事实上，现在它根本起不了

环境基本法的作用。相反，它规定的一些体制和制度因为与《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效力相同的后

法规定不一致而得不到适用。目前，学界出现了废除《环境保护法》的呼声。前车之鉴需要全国

人大重视。《能源法》的起草虽然由中央 15委部局联手，但只要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不提
升效力等级或者不作规定上的变通，就难以改变它走《环境保护法》老路的结局。为此，本人提

出以下两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作参考： 
  一是《能源法》改由全国人大通过。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属于基本法律，《能源法》一旦成

为基本法律，就可以指导和协调其他能源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修订和实施。这种基本法加

专门立法的模式在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取得了成功，也与我国刑法、民法和诉讼法等主流部门法

的立法模式基本一致。对于能源这个关系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重要事业，我国确有

必要走能源基本法的立法路子。 
  二是如坚持《能源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那么，要发挥《能源法》这部非基本法的基

本法作用，唯一的方法是在其中规定：“其他能源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应当与本法的规定相一致。”

这种借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立法模式的做法在美国取得了成功，也值得我们学习。 


